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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
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革，健全国家
执行体制”。这是完善我国司法管理体
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举措，对
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等问题，更好实
现当事人诉权，维护司法公正、公信，必
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是整个司法
程序中的关键一环，事关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的及时实现，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
诚信基础，事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的有效提升。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会
同有关部门，推进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建
设，健全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加
强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
机制建设，执行工作取得长足进步，朝着
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不断迈出坚实步
伐。但必须看到，仍有一些生效法律文
书得不到执行，被人民群众称为“执行
难”，执行不了的法律文书被称为“法律
白条”。“执行难”是长期困扰人民法院的
突出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
各界极为关注的问题。“执行难”主要表
现在查人找物难、财产变现难、排除非法
干预难、清理历史欠账难，也有一部分案
件被执行人完全丧失履行能力，存在“执
行不能”的情况。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
执行，将严重损害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损害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影响党和
国家形象，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依法治
国的信心。“执行难”成因复杂，是各种社
会问题和矛盾叠加、交织的集中体现。
解决“执行难”问题，必须综合施策、多措
并举、系统治理。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
分离改革，健全国家执行体制，是立足当
前、着眼长远的治本之举。

第一，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
革，进一步明确了这一领域司法权力配置
的改革方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
提出：“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
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各地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推进审
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决
定》进一步明确了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的
改革方向和着力重点。审判权与执行权
分离，涉及刑事、民事、行政审判与执行领
域。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革的着
力点，主要在民事、行政审判与执行领域。

第二，健全国家执行体制，是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司法裁判的主
要任务是明确权利义务，实现定分止争，
而执行工作则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实现胜
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最终化解矛盾，彻底
解决纠纷。执行的过程很可能出现各方
矛盾冲突甚至是激烈对抗。健全国家执
行体制，就是坚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在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的基础上，对现
行执行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进行优化完
善，不断提高执行质量和效率。

第三，强化当事人、检察机关和社会
公众对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有助于解
决“执行难”问题。深化执行公开，将执
行过程和程序依法予以公开，自觉接受
当事人、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监督，对于
防止执行不规范和执行腐败、促进解决

“执行难”问题至关重要。应发挥当事
人、检察机关、社会公众作用，完善执行
工作社会监督制度，健全民事执行检察
监督机制，规范监督程序，确保对执行工
作全程监督。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
出：“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
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制
度”。这一重要改革举措，对于保障和
规范执法机关实施强制措施，强化对
人权的执法司法保障和对产权的依法
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
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
施的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保
护产权的重要举措。人身权、财产权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和法律
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
受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
侵犯。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
分为行政强制措施和刑事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措施主要包括行政传唤、行
政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等，刑事强制措
施主要包括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逮捕等。查封、扣押、冻结等强
制措施，是执法办案机关依据法律规
定和法定程序，查封、扣押与案件有关
的财物、文件、邮件、电报，冻结有关存
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
产。我国行政强制法、刑事诉讼法等
法律法规，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

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
的实施机关、范围、条件、程序、责任
等，作了明确规定。涉及公民人身财
产权利的强制措施，应依法依规实施，
并接受审查监督，以保障执法办案机
关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保护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
益和社会秩序。

第二，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
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
施的制度，既要保障执法办案顺利进
行，又要规范执法办案行为。近年来，
各级执法办案机关持续推进执法规范
化建设，不断完善对涉及公民人身财
产权利强制措施的审核审批程序和标
准，强化全流程管理和执法监督，司法
机关依法实施审查监督，保障了执法
办案质量。但实践中，滥用涉及公民
人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超权限、超范
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
产，甚至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
纷、经济纠纷现象，仍时有发生，对人
民群众的财产权益、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完善涉及公民
人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
结等强制措施的制度，一方面要保障
执法办案机关依法实施强制措施，制

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
发生，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和处
分、转移涉案财产，严厉打击违法犯罪
行为；另一方面要规范执法办案机关
实施强制措施，进一步明确强制措施
的设定、实施和监督、救济，防止权力
滥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第三，坚持执法办案机关内部审
查监督与司法审查监督相结合，完善
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纠正等工作
机制。执法司法权的行使，直接关系
人民群众的人身权、财产权，必须不断
完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机制，提高执
法司法公信力。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
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
施，都应在严格的监督制约下实施。
要加强内部审查监督，完善执法办案
机关内部审批制度和程序，同时强化
外部审查监督，逐步将有重大影响的
强制措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完善事
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纠正等工作机
制，通过事前严把受理审查关，事中实
施动态监控执法办案流程，事后组织
评查，对执法办案质效进行综合评价，
及时纠正不合法不合规行为，实现审
查监督全覆盖，提高执法办案质量和
水平。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
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
是刑事司法制度的创新改革举措，有
利于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彰显法治文
明，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化消
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社会进步。
对此可从以下 3个方面理解。

第一，这一制度体现和落实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适用于轻微犯罪，不适
用于重罪。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结
构发生重大变化，重罪案件比例下降，
轻罪案件比例、轻刑率明显上升。相
比重罪案件，大多数轻罪案件社会危
害较小、罪责更轻，有过轻微犯罪的人
认罪悔过可能性较大、重新融入社会
较快，社会关系较好修复。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区分轻罪与重罪，仅适用于
轻微犯罪这一特定情形，不适用于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严重影响人民
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这与我国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契合，体现了
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
其罪的要求。

第二，这一制度有助于完善犯罪
附随后果制度机制，实现惩治犯罪、预
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轻微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属于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范
畴。在我国，犯罪附随后果是指犯过
罪的人及其亲属、特定关系人因其犯
罪或刑事处罚记录所产生的权利或资
格限制、禁止或者剥夺等后果。轻微
犯罪也是犯罪，具有社会危害性，应依
法予以惩治。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就
是在轻微犯罪得到惩治的前提下，对
轻微犯罪记录依法予以封存处置。犯
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
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
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
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
被封存的犯罪记录情况予以保密。建
立这一制度，既有助于惩治轻微犯罪，
又可避免犯罪记录给有过轻微犯罪的
人带来法律规定以外的后果，使其依
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从而打破回归
社会的屏障，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
目的。

第三，这一制度有助于防止轻微
犯罪记录对其亲属的不当影响，促进
社会治理创新。我国古代有“连坐”、

“株连”。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
则是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
都应当由违法犯罪行为人本人承担，
而不能株连或及于他人。实践中，有
的地方出台规范性文件，对涉罪人员

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及其他近亲属在
受教育、就业、社保等方面的权利进行
限制，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不符合宪
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原
则和精神。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已对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作了规
定。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的时候不
满 18 周岁，被判处 5 年有期徒刑以下
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
存。2022年 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
办法》，对封存主体及程序、查询主体
及申请条件、解除封存的条件及后果、
保密义务及相关责任等，作了具体规
定。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明
确这一制度的适用对象和范围，使其
不仅适用于未成年人轻微犯罪，也适
用于成年人轻微犯罪，同时规范轻微
犯罪附随后果，防止轻微犯罪记录对
其亲属入学、就业等方面的不当影响，
有利于减少对抗、促进和谐。

要 贯 彻 落 实《决 定》的 重 要 部
署 ，围 绕 建 立 轻 微 犯 罪 记 录 封 存 制
度，进一步完善立法，健全轻微犯罪
记 录 封 存 管 理 制 度 ，完 善 轻 微 犯 罪
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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